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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广西粤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吕华

联系方式：0777-2853126

所属行业：属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中的“锆及氧化锆、锡、

钛矿选矿”行业。

地理位置：广西防城港大西南临港工业园 A 区，地理位置见图 1。

生产周期：常年。

主要产品：还原钛铁矿。

委托监测的机构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图1 广西粤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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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掺和

经磁选机除碳后的半成品，为控制产品粒度并保证其成分均匀，最后要进行掺和处理

并经40目筛网筛分。

6、包装

经除碳、掺和后的合格的半成品经检验合格并包装入库后出售。

图2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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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含放射性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处理措施和设施

生产工艺中水主要用于还原工序设备外壁强制冷却及喷淋除尘脱硫，喷淋除尘脱硫水

和回转窑外壁强制冷却水经收集进入循环水池经冷却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厂区

初期雨水经收集沉淀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破煤工序皮带进料口处、破碎机、滚筒筛及提升机采用 2 台 PC32-6 电脉冲布袋除尘

器除尘，单台排气量 6000-10000m3/h，收集的煤粉返回喷煤配料仓一起进入回转窑内燃烧。

经处理后的工艺废气达标排放。

回转窑尾、配料料仓、窑尾提升机及窑尾返料冷却筒采用 4 台 PC64—4 电脉冲布袋除

尘器收尘，单台排气量为 20000—30000 m3/h，经除尘后达标排放。收集的粉尘与回转窑还

原后产生的粉煤灰密封装袋，一同进行综合利用处理。

回转窑窑头每两台采用一台 PC64—4 电脉冲布袋除尘器收尘，单台处理风量为

20000—30000 m3/h，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收集的粉尘与回转窑还原后产生的粉煤灰密封装

袋，一同进行综合利用处理。

磁选车间还原料提升机、滚筒筛、破碎机、振动筛、搅拌机等采用 4 台 PC90—4 或

PC64—4 电脉冲布袋除尘器收尘，单台处理气量为 30000m3/h，经处理后均达标排放。收

集粉尘均集中统一进行综合利用处理。

掺和车间提升机、振动筛、搅拌机等采用 2 台 PC32—6 电脉冲布袋除尘器收尘，单台

处理气量为 6000-10000 m³/h，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收集粉尘均集中统一进行综合利用处理。

3.2.3 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根据 2022 年年已获批环评文件中现状监测结果，厂区内原料、产品及尾砂核素分析

结果见表 1。

表1 原料、产品核素分析结果（单位:Bq/kg）

物料名称 采样地点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比活度（Bq/kg）

经纬度
238U 232Th 226Ra

还原钛铁

矿
成品库内成品堆 2021.1.22 27.2 342 88.7

108°25′27.5″E,
21°41′55.0″N

还原钛铁矿

（掺和前）

成品库内半成品

堆
2021.1.22 36.6 388 103

108°25′25.4″E,
21°41′55.0″N

钛精矿

1#矿仓内原料堆

（莫桑比克）
2021.1.22 70.5 530 126 108°25′25.0″E,

21°41′53.2″N
2#矿仓内原料堆 2021.1.22 64.2 54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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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

煤 煤仓内精烟煤堆 2021.1.22 <6.43 4.25 5.16
108°25′26.3″E,
21°41′56.5″N

煤灰渣

煤灰渣（二期） 2021.1.22 680 2156 716
108°25′28.9″E,
21°41′57.8″N

煤灰渣（一期） 2021.1.22 616 2032 701
108°25′24.7″E,
21°41′57.9″N

厂址辐射环境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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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13 年 10 月 1 日）。

（3）《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

辐射〔2018〕1 号）；

（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公告 2020 年第 54 号）。

（5）《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

辐射〔2018〕1 号）；

4.2 导则及技术规范

（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2）《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3）《环境空气中氡的测量方法》（HJ 1212 -2021）；

（4）《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 16145-2022）；

（5）《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3 激光荧光法）》（HJ 840-2017）；

（6）《水中钍放化分析实施细则》（作业指导书 GXFSZ/ZY-JC-025）（参考 HJ 840-2017

4.N-235 萃取-分光光度法）

（7）《空气中钍放化分析实施细则》（作业指导书 GXFSZ/ZY-JC-065）（参考 HJ840-2017

4 N-235 萃取—分光光度法)

（8）《水中镭的α放射性核素的测定》（GB 11218-89）；

（9）《水中铅-210 的分析方法》（EJ/T 859-94）

（10）《土壤、生物样、气溶胶中 Pb-210 监测实施细则》（作业指导书 GXFSZ/ZY-JC-054）

（参考 EJ/T 859-94）

（11）《水中钋-210 的分析方法》（HJ 813-2016）

（12）《气溶胶中 Po-210 监测实施细则》（作业指导书 GXFSZ/ZY-JC-053）（参考

HJ 813-2016）。

（13）《水质 总α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HJ898-2017）

（14）《气溶胶、沉降灰总α/总β分析实施细则》(作业指导书 GXFSZ/ZY-JC-036)(参考

HJ 89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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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水质 总β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HJ899-2017）

（16）《气溶胶、沉降灰总α/总β分析实施细则》(作业指导书 GXFSZ/ZY-JC-036)(参考

HJ 899-2017)

4.3 评价参照标准及相关文献

（1）《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局，1995 年）；

（2）《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451-2011 ）；

（3）《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氡及其子体α潜能浓度调查研究（1983--1990）》（《辐射防

护》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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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辐射监测

6.1 监测方案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循环水仅用于回转炉降温用。本次辐射环境监测方案见表 2。

表 2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介质 监测（采样）点位* 点位数* 监测项目 频次

排气筒 DA012、DA006、DA001、DA007 4 空气中铀、空气

中钍
1 次/年

气溶胶 厂界四周 4

空气中铅-210、
空气中钋-210、
空气中总α放射

性、空气中总β
放射性

1 次/年

剂量率

厂区外厂界四周、门口；厂区附近易

洒落矿物的公路；空气、土壤采样布

点处；项目周围 2.5km 内居民点、企

业等；对照点；

约 20 个 X-γ辐射剂量率 2 次/年

空气 厂界四周、最近居民点、对照点 约 6 空气中氡及其

子体
2 次/年

地下水
厂区井水；最近居民点井水（公车村

张屋组）
2

水中铀、水中

钍、水中镭

-226、水中总α
放射性、水中总

β放射性

1 次/年

生产用水 厂区循环水池、初期雨水池 2 U、Th、226Ra、
总α、总β

1 次/年

土壤
厂区边界四周；厂区最近居民点；下

风向 500m 内土壤，对照点等。
约 7 个

γ核素（238U、
232Th、226Ra）

1 次/年

*具体点位及点位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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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监测结果

公司 2025 年辐射环境监测结果见表 3~表 12。

表 3 厂区周围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4月）

点位 点位名
X-γ辐射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厂界东侧 1＃（球场外） 79.2 1.1

▲2 厂界东侧 2＃（循环水池外） 83.0 1.3

▲3 厂界东侧 3＃（仓库外） 86.0 1.3

▲4 厂界南侧 1＃（宿舍楼外） 61.4 0.5

▲5 厂界南侧 2＃（1＃仓库外） 79.9 1.2

▲6 厂界南侧 3＃（厂大门外） 54.1 0.6

▲7 厂界西侧 1＃（1＃仓库外） 69.3 0.5

▲8 厂界西侧 2＃（磁选车间外） 86.0 1.0

▲9 厂界西侧 3＃（2＃仓库外） 98.0 1.9

▲10 厂界北侧 1＃ 64.6 0.4

▲11 厂界北侧 2＃（2#矿仓外） 64.5 0.5

▲12 厂界北侧 3＃（3#仓库外） 75.1 0.5

▲13 厂区南侧道路 64.5 0.6

▲14 厂区东侧道路 53.1 0.4

▲15 厂区最近居民点（公车村张屋组） 64.2 0.5

▲16 铭尚机械公司 64.5 0.5

▲17 海河机械公司(下风向） 52.6 0.6

▲18 阳丰混泥土有限公司 61.7 0.4

▲19 威林高温新材料 49.1 0.5

▲20 对照点（防城港市区） 69.5 0.5

▲21 越安玻璃有限公司 53.0 0.4

注：1.表中的监测结果已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建筑物对宇宙射线的屏蔽修正因子取 1，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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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 HJ 1157-2021要求，使用 137Cs 作为检定/校准参考辐射源时，换算系数取 1.20 Sv/Gy，余同。

表 4厂区周围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10月）

点位 点位名
X-γ辐射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厂界东侧 1＃（球场外） 76.5 1.2

▲2 厂界东侧 2＃（循环水池外） 78.7 0.9

▲3 厂界东侧 3＃（仓库外） 83.3 1.2

▲4 厂界南侧 1＃（宿舍楼外） 66.8 1.1

▲5 厂界南侧 2＃（1＃仓库外） 78.2 1.1

▲6 厂界南侧 3＃（厂大门外） 51.8 0.7

▲7 厂界西侧 1＃（1＃仓库外） 64.3 0.8

▲8 厂界西侧 2＃（磁选车间外） 70.1 0.8

▲9 厂界西侧 3＃（2＃仓库外） 61.0 1.0

▲10 厂界北侧 1＃ 67.4 1.2

▲11 厂界北侧 2＃（2#矿仓外） 68.8 0.9

▲12 厂界北侧 3＃（3#仓库外） 65.3 1.0

▲13 厂区南侧道路 64.1 0.9

▲14 厂区东侧道路 59.2 0.9

▲15 厂区最近居民点（公车村张屋组） 70.5 0.8

▲16 铭尚机械公司 -ကत▲▲▲̄退.8

Ā���� त 1.0▲����
_ �i �à �d 
�त 0.9▲���� त▲0.9Ċ▲16�Õ �·$ �'$ �: �È �à �d 
�त 0.9Ċ▲0.9
_ �i�� �� ��0.9؀9��0.9 �������õ �} �” 	e��W�	g �J ��车村��� 剂ইЀ������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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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 点位名 氡浓度（Bq/m3）

■2 厂界南侧 15.2

■3 厂界西侧 16.8

■4 厂界北侧 9.29

■5 厂区最近居民点（公车村张屋组） 6.43

■6 对照点（防城港市区）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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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监测项目 分析结果 分析时间

（南侧） Z2025-080 水中铀 0.81 μg/L 2025.6.20

W2025-179 水中钍 0.346 μg/L 2025.6.10~2025.6.23

Z2025-080 水中钍 0.438 μg/L 2025.6.10~2025.6.23

W2025-179
水中总α放射性 0.329 Bq/L

2025.6.3~2025.7.10
水中总β放射性 0.362 Bq/L

Z2025-080
水中总α放射性 0.262 Bq/L

2025.6.3~2025.7.10
水中总β放射性 0.311 Bq/L

▼2

最近居民

点井水（公

车村张屋

组）

W2025-180

水中铀 0.03 μg/L 2025.6.20

水中钍 0.056 μg/L 2025.6.10~2025.6.23

水中总α放射性 0.022 Bq/L
2025.6.3~2025.7.10

水中总β放射性 0.079 Bq/L

▼3
厂区循环

水池
W2025-181

水中铀 0.12 μg/L 2025.6.20

水中钍 0.157 μg/L 2025.6.10~2025.6.23

水中总α放射性 0.030 Bq/L
2025.6.3~2025.7.10

水中总β放射性 0.301 Bq/L

▼4
初期雨水

池
W2025-182

水中铀 0.13 μg/L 2025.6.20

水中钍 0.124 μg/L 2025.6.10~2025.6.23

水中总α放射性 0.056 Bq/L
2025.6.3~2025.7.10

水中总β放射性 0.318 Bq/L

注：“＜”表示本次分析结果小于探测下限。

表 8 气溶胶分析结果

点位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监测项目 分析结果 分析时间

◆1 厂界西侧-旧
厂

A2025-095
空气中钋-210 0.504 mBq/m3 2025.5.27-2025.6.16

空气中铅-210 2.04 mBq/m3 2025.6.26-20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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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监测项目 分析结果 分析时间

空气中总α放射性 0.171 mBq/m3

2025.6.6-2025.6.20
空气中总β放射性 1.25 mBq/m3

◆2 厂界东侧-旧
厂

A2025-096

空气中钋-210 0.115 mBq/m3 2025.5.27-2025.6.16

空气中铅-210 0.447 mBq/m3 2025.6.26-2025.9.8

空气中总α放射性 0.137 mBq/m3

2025.6.6-2025.6.20
空气中总β放射性 1.39 mBq/m3

◆3 厂界北侧-旧
厂

A2025-097

空气中钋-210 0.163 mBq/m3 2025.5.27-2025.6.16

空气中铅-210 0.487 mBq/m3 2025.6.26-2025.9.8

空气中总α放射性 0.298 mBq/m3

2025.6.6-2025.6.20
空气中总β放射性 1.66 mBq/m3

◆4 厂界南侧-旧
厂

A2025-098

空气中钋-210 0.103 mBq/m3 2025.5.27-2025.6.16

空气中铅-210 0.395 mBq/m3 2025.6.26-2025.9.8

空气中总α放射性 0.109 mBq/m3

2025.6.6-2025.6.20
空气中总β放射性 1.15 mBq/m3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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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钍 <172 ng/m3 2025.7.23~2025.8.12

DA001 A2025-159
空气中铀 84.3 ng/m3 2025.7.23~2025.8.8

空气中钍 309 ng/m3 2025.7.23~2025.8.12

DA007 A2025-160
空气中铀 43.0 ng/m3 2025.7.23~2025.8.8

空气中钍 509 ng/m3 2025.7.23~2025.8.12

7.3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分析

1 、 公 司 厂 址 边 界 及 周 边 环 境 辐 射 γ 辐 射 空 气 吸 收 剂 量 率 监 测 结 果 范 围 为

49.1~98.0nGy/h，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

10.7-238.7nGy/h 相比较，公司外围环境的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正常环境水平。

2、公司 该企 业厂 址周 边监 测点 氡浓 度为 5.34~37.0Bq/m3 ， 氡子 体浓 度范 围为

3.03~89.9nJ/m3，参照《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氡及其子体α潜能浓度调查研究（1983~1990）》

中的调查结果，室外平均氡浓度均值范围为 3.3~40.8Bq/m3，属于环境正常波动水平。

3、公司厂区周围环境土壤中铀-238 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24.9~88.4Bq/kg，钍-232 的活度

浓度范围为 72.1~140Bq/kg，镭-226 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18.4~55.4Bq/kg。放射性核素铀-238、

钍-232、镭-226 的活度浓度与 1983~1990 年广西土壤中天然放射性调查结果相比，属同一

水平。

4、地下水中铀的含量范围为 0.03~0.94μg/L，水中钍的含量范围为 0.056~0.438μg/L，

水中镭-226 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0.60~140mBq/L，总α活度浓度为 0.022~0.392Bq/L，总β活

度浓度为 0.079~0.362Bq/L，水中钍、铀与 1983~1990 年广西水体中天然放射性调查相比，

无显著差异，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满足铀 0.03mg/L（30μg/L）、

镭-226 1Bq/L（1000mBq/L）的限值要求，并满足《GBT 14848-2017 地下水质量标准》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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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件

9.1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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